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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继续

组织 2023 年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研制

与推广应用项目入库储备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按照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

法》规定，项目库常态化开放、实行动态管理、动态调整。现就

继续做好 2023年省级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

项目入库储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地市采取多层次、多渠道、多形式的方式加强省级

支持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政策宣传，积极指

导并组织企业做好项目申报工作，支持企业加快重大技术装备研

制与应用推广。

二、请各地市按照我厅印发的关于开展 2023年首台（套）

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项目入库储备工作的有关通知要

求，继续做好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省级首台（套）装备项目入库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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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工作，入库项目信息请于 2022年 9月 5日前正式报送我厅（装

备工业处）。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2年 8月 9日

（联系人：莫玉婷、胡智强，联系电话：83135943、83133387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（283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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